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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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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2樓
承辦人：李彥憲
電話：(02)8231-7919　分機：2072
傳真：(02)8231-7833
電子信箱：yhli@ae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7日
發文字號：會綜字第11200047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社團法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來函 (337000000G_1120004707_doc1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函轉社團法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地址變更之來函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社團法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112年3月25日台心蓮

字第112032501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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